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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用 屯 门 区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设 施 指 南 和 条 件  
( 2 0 2 4 年 12 月 )  

 
1 .  申请资格  
 
申请租用社区会堂／社区中心设施的资格如下：  
 
( a )  用 以 举 办 的 活 动 必 须 符 合 公 众 利 益 ， 不 违 反 香 港 现 行 法 例 ， 以 及 不 包 含 商 业

目 的 。  
 

( b )  申 请 团 体 必 须 是 注 册 非 商 业 机 构 或 得 到 政 府 认 可 的 团 体 ， 包 括 ：  
 

 i .  资 助 福 利 机 构 ；  
 

 i i .  资 助 教 育 机 构 、 津 贴 学 校 和 非 牟 利 学 校 ；  
 

 i i i .  立 法 会 议 员 和 区 议 员 办 事 处 ；  
 

 i v .  根 据 《 税 务 条 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1 1 2 章 )第 8 8 条 获 豁 免 缴 税 的 慈 善 团 体

或 慈 善 信 托 ；  
 

 v .  根 据 《 社 团 条 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1 5 1 章 )注 册 的 团 体 ， 或 根 据 《 公 司 条

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3 2 章 )成 立 为 法 团 的 机 构 ；  
 

 v i .  政 府 认 可 的 地 方 委 员 会 ／ 团 体 ，如 地 区 青 年 活 动 委 员 会 、分 区 委 员 会 、

地 区 扑 灭 罪 行 委 员 会 、 地 区 防 火 委 员 会 、 乡 事 委 员 会 、 街 坊 福 利 会 、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 业 主 委 员 会 等 ；  
 

 v i i .  政 府 部 门 和 公 营 机 构 。  
 

( c )  凡 不 属 第 1 ( b )条 所 述 的 团 体 或 组 织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会 按 其 拟 举 办 的 活 动 评

审 。  
 

( d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对 所 有 申 请 有 最 终 决 定 权 。  
 
 

2 .  申 请 手 续  
 

 2 . 1  一 般 申 请 手 续  
 

( a )  申 请 团 体 必 须 于 打 算 举 办 活 动 的 日 期 前 最 少 三 个 工 作 天 办 理 申 请 手 续 ， 向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递 交 填 妥 的 申 请 表 ，并 列 明 合 办 机 构 ／ 协 办 机 构 (如 有 的 话 )、举

办 活 动 的 目 的 和 节 目 程 序 。 申 请 租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场 地 设 施 的 必 须 是

申 请 团 体 的 负 责 人 (例 如 主 席 、 会 长 、 总 干 事 、 校 长 等 )。  
( b )  申 请 表 可 向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索 取 ，亦 可 在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网 页 ( w w w . h a d . g o v . h k )

下 载 。申 请 表 格 可 以 专 人 送 递 、传 真 、邮 寄 或 电 邮 方 式 送 交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地
址 :  新 界 屯 门 屯 喜 路 一 号 屯 门 政 府 合 署 二 楼 ／ 传 真 : 2 4 3 0  1 9 5 7 ／ 电 邮 ：

c h c c _ t m @ h a d . g o v . h k  
( c )  如 申 请 获 批 准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会 书 面 通 知 申 请 团 体 。 未 经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批 准 ， 不 得 增 加 或 更 改 申 请 表 所 列 的 合 办 机 构 ／ 协 办 机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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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凡 申 请 团 体 取 消 先 前 打 算 举 办 的 活 动 ， 必 须 于 活 动 的 举 办 日 期 前 最 少 七 个 工

作 天 以 书 面 通 知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  
 

( e )  凡 申 请 团 体 拟 更 改 举 办 活 动 的 性 质 ， 必 须 于 活 动 的 举 办 日 期 前 最 少 七 个 工 作

天 ， 向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提 出 书 面 申 请 。  
 

 2 . 2  缴 费 手 续  
 

( f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批 准 申 请 后 ， 如 须 向 申 请 团 体 收 取 费 用 ， 将 会 寄 发 缴 款 通 知

书 予 申 请 团体付 款 。 有 关 租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设 施 收 费 详 情 ， 请 参 阅 [附
录 1 2 ]。 此 外 ， 所 有 收 费 项 目 会 以 每 小 时 计 算 ， 不 足 一 小 时 亦 作 一 小 时 收 费 。

 
( g )  申 请 团 体 必 须 按 缴 款 通 知 书 上 所 列 的 缴 款 办 法 尽 早 清 缴 费 用 ， 并 妥 为 保 存 经

机 印 注 明 收 讫 金 额 的 缴 款 通 知 书 ， 于 举 办 的 活 动 开 始 前 向 获 得 批 准 其 使 用 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当 值 工 作 人 员 出 示 ， 作 为 使 用 场 地 设 施 的 许 可 证 ， 切 勿

将 现 金 交 付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工 作 人 员 。  
 

( h )  申 请 团 体 当 场 如 未 能 向 当 值 工 作 人 员 出 示 证 明 费 用 已 收 讫 的 缴 费 通 知 书 或 豁

免 缴 费 批 准 书 ， 将 不 得 使 用 场 地 及 设 备 。  
 

( i )  凡 申 请 团 体 取 消 先 前 打 算 举 办 的 活 动 ， 必 须 于 活 动 的 举 办 日 期 前 最 少 七 个 工

作 天 以 书 面 通 知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 申 请 团 体 日 后 可 凭 证 明 费 用 已 收 讫 的 缴 费

通 知 书 获 安 排 退 回 已 缴 款 项 。  
 

( j )  如 果 申 请 团 体 不 按 照 第 2 ( i )条 的 规 定 事 先 通 知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而 没 有 按 时 到

场 使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设 施 ， 已 缴 付 的 费 用 一 概 不 予 发 还 。  
 

( k )  遇 到 特 殊 情 况 ， 有 需 要 将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用 作 紧 急 救 援 或 紧 急 维 修 等 用

途 时 ， 例 如 让 受 台 风 影 响 的 市 民 栖 身 ， 或 当 有 关 设 施 用 作 临 时 避 寒 ／ 避 暑 中

心 时 供 寻 求 庇 护 者 使 用 等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有 权 撤 销 已 批 准 的 申 请 ， 并 会 尽

快 通 知 申 请 团 体 。受 影 响 的 申 请 团 体 出 示 经 机 印 注 明 收 讫 金 额 的 缴 款 通 知 书 ，

即 可 获 发 还 已 缴 付 的 款 项 。  
 

 2 . 3  豁 免 收 费  
 

( l )  如 申 请 团 体 及 合 办 机 构 ／ 协 办 机 构 (如 有 的 话 )符 合 下 列 豁 免 收 费 的 条 件 ，可 在

递 交 申 请 表 时 ， 同 时 申 请 豁 免 租 用 设 施 收 费 ：  
 

 i .  政 府 部 门 可 免 费 使 用 有 关 设 施 。  
 

 i i .  下 列 机 构 租 用 设 施 以 举 办 非 牟 利 活 动 ， 可 获 完 全 豁 免 收 费 ：  
  资 助 福 利 机 构 ；  
  资 助 教 育 机 构 、 津 贴 学 校 和 非 牟 利 学 校 ；  
  立 法 会 议 员 和 区 议 员 办 事 处 ；  
  根 据 《 税 务 条 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1 1 2 章 )第 8 8 条 获 豁 免 缴 税 的 慈 善

团 体 或 慈 善 信 托 ；  
  符 合 下 列 条 件 的 非 牟 利 机 构 ：  

－  根 据 《 社 团 条 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1 5 1 章 )注 册 的 机 构 ； 或  
－  根 据 《 公 司 条 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3 2 章 )成 立 为 法 团 的 机 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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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该 等 机 构 的 会 章 或 组 织 章 程 大 纲 明 确 规 定 当 机 构 解 散 时 ， 成 员

不 会 分 摊 任 何 利 润 或 资 产 。  
  政 府 认 可 的 地 方 委 员 会 ／ 团 体 ，如 地 区 青 年 活 动 委 员 会 、分 区 委 员

会 、地 区 扑 灭 罪 行 委 员 会 、地 区 防 火 委 员 会 、乡 事 委 员 会 、街 坊 福

利 会 、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 业 主 委 员 会 等 。  
  

i i i .  
 
立 法 会 和 区 议 会 的 候 选 人 申 请 在 提 名 结 束 后 至 选 举 日 期 间 ， 使 用 有 关

设 施 以 进 行 选 举 会 议 ， 则 可 获 完 全 豁 免 收 费 。  
 

 i v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有 权 就 是 否 豁 免 收 费 作 最 后 决 定 。  
 

( m )  申 请 团 体 在 申 请 租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举 办 收 费 活 动 时 ， 必 须 于 申 请 表 上

注 明 是 否 申 请 豁 免 租 用 设 施 收 费 。 在 抽 签 完 成 后 ， 倘 已 申 请 豁 免 租 用 设 施 收

费 的 中 签 团 体 于 申 请 时 没 有 提 交 收 费 活 动 收 支 预 算 表 ， 则 必 须 于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发 出 的 租 用 场 地 通 知 信 的 日 期 起 计 七 天 内 提 交 收 支 预 算 表 ， 否 则 申 请 会

实 时 失 效 。  
 

( n )  如 收 费 活 动 获 豁 免 缴 费 ， 申 请 团 体 须 在 活 动 完 结 后 一 个 月 内 ， 递 交 自 行 核 证

的 账 目 报 表 (见 附 录 8 )，证 明 没 有 从 活 动 得 到 收 益 。申 请 团 体 获 豁 免 缴 费 而 其

后 被 发 现 不 符 合 豁 免 资 格 ， 必 须 补 付 原 获 豁 免 的 费 用 。 申 请 团 体 在 提 交 自 行

核 证 的 活 动 账 目 报 表 时 无 须 提 交 单 据 及 证 明 文 件 。 但 由 于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会

对 获 豁 免 缴 费 的 收 费 活 动 的 账 目 报 表 作 抽 样 查 核 ， 申 请 团 体 必 须 保 留 有 关 活

动 的 单 据 及 证 明 文 件 两 年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在 抽 样 查 核 时 会 要 求 申 请 团 体 提

交 有 关 单 据 及 证 明 文 件 。 如 申 请 团 体 未 能 应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要 求 提 交 单 据 ／

证 明 文 件 ， 须 补 付 原 获 豁 免 的 费 用 。  
 
 

3 .  预 订 申 请  
 

( a )  申 请 团 体 最 早 可 于 每 一 季 度 开 始 前 两 个 月 的 首 五 个 工 作 天 内 ， 向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递 交 已 填 妥 的 预 订 申 请 表 。  
 

 

预 订 申 请  递 交 预 订 申 请 日 期  
第 一 季 ：  一 至 三 月  上 一 年 十 一 月 的 首 五 个 工 作

天  
第 二 季 ：  四 至 六 月  该 年 二 月 的 首 五 个 工 作 天  
第 三 季 ：  七 至 九 月  该 年 五 月 的 首 五 个 工 作 天  
第 四 季 ：  十 至 十 二 月  该 年 八 月 的 首 五 个 工 作 天  

 
( b )  

 
为 使 更 多 团 体 有 机 会 使 用 公 共 资 源 ， 每 一 个 团 体 每 季 就 同 一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合 计 礼 堂 、会 议 室 及 其 他 设 施 )最 多 可 递 交 2 0 份 预 订 申 请 (每 一 份 申 请 以

一 个 可 供 预 订 时 段 计 算
註 )， 而 合 计 所 有 区 内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最 多 可 递 交

1 0 0 份 预 订 申 请 。如 超 出 上 述 限 额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将 以 随 机 方 式 取 出 以 上 所

述 的 上 限 数 量 申 请 进 行 抽 签 。  
 

( c )  以 相 同 地 址 注 册 的 团 体 在 申 请 租 用 区 内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设 施 时 会 视 为 同

一 申 请 团 体 ， 他 们 递 交 的 预 订 申 请 的 数 目 不 能 多 于 第 3 ( b )条 所 定 的 限 额 。  

 
註 对 于 跨 时 段 使 用 场 地 设 施 举 办 的 长 时 期 活 动 ， 可 供 预 订 时 段 指 第 4 ( b )条 所 列 出 的 时 段 ；

至 于 一 次 过 完 成 的 活 动 ， 团 体 于 同 一 日 租 用 连 续 时 段 会 当 作 一 个 可 供 预 订 时 段 计 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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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 倘 同 一 租 用 时 段 接 获 多 于 一 份 预 订 申 请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将

以 抽 签 方 式 分 配 ， 而 下 列 团 体 的 申 请 将 会 按 以 下 的 次 序 获 优 先 处 理 ：  
 
i.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及 其 委 员 会 ；  

 
i i .  在 申 请 截 止 日 期 当 天 注 册 成 立 满 一 年 的 屯 门 区 内 团 体 (是 否 区 内 团 体 以

其 注 册 地 址 为 准 )；  
  

i i i .  
 

其 他 屯 门 区 内 团 体 ；   

i v .  
 

区 外 团 体 。  

( e )  抽 签 结 束 后 ， 载 有 尚 余 可 供 租 用 时 段 和 设 施 的 租 订 情 况 表 将 会 张 贴 于 相 关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告 示 板 上 ， 并 会 因 应 租 用 的 情 况 不 时 更 新 。 此 外 ， 申 请

团 体 也 可 向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查 询 有 关 数 据 。 抽 签 后 尚 余 可 供 租 用 时 段 会 以 下

列 方 式 分 配 ：  
 

 i. 倘 中 签 申 请 团 体 取 消 租 用 时 段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会 在 接 获「 取 消 租 用 场

地 通 知 」后 更 新 租 订 情 况 表 ，并 于 三 个 工 作 天 后 将 有 关 时 段 分 配 予 其 他

拟 租 用 的 团 体 。在 此 期 间 若 接 获 多 于 一 份 租 用 设 施 申 请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会 以 抽 签 形 式 处 理 腾 出 的 可 供 租 用 时 段 ，而 第 3 ( d )条 所 述 的 优 先 处 理

安 排 将 不 适 用 于 此 类 抽 签 。  
 

 i i .  至 于 在 季 度 抽 签 中 未 有 接 获 申 请 的 租 用 时 段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将 按 先 到

先 得 的 原 则 处 理 。  
 

 然 而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可 酌 情 考 虑 个 别 申 请 ， 并 保 留 最 终 决 定 权 。 在 特 殊 情

况 下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也 可 能 要 求 跨 时 段 租 用 者 让 出 若 干 已 租 用 的 时 段 ， 供

其 他 申 请 团 体 举 办 一 次 过 完 成 的 活 动 。  
 

( f )  倘 团 体 在 一 个 季 度 内 取 消 达 五 个 申 请 ， 其 在 下 一 个 季 度 可 递 交 的 预 订 申 请 的

上 限 数 目 将 减 至 其 当 季 递 交 的 申 请 数 量 的 5 0 %，并 以 5 0 份 为 上 限 。对 于 一 些

非 一 次 过 完 成 活 动 的 租 场 申 请 ， 如 中 签 团 体 在 整 个 活 动 期 间 取 消 一 半 或 以 上

的 租 用 时 段 ， 整 个 申 请 会 被 视 作 退 场 计 算 。  
 
 

4 .   
 
( a )  

可 供 预 订 租 用 的 时 间 和 设 施  
 
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设 施 可 供 预 订 租 用 的 时 间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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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放 时 段  延 长 时 段
注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六  
(公 众 假 期 除 外 )  

上 午 9 时 至 下 午 1 时  
下 午 2 时 至 1 0 时  

上 午 8 时 至 9 时  
下 午 1 0 时 至 1 1 时  

星 期 日  
上 午 9 时 至 下 午 1 时  

下 午 2 时 至 5 时  

下 午 5 时 至 7 时  

公 众 假 期  
(不 适 用 于 农 历  
年 初 一 至 初 三 )  

下 午 5 时 至 1 0 时  

 注 ：  
1 .  凡 于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六 (公 众 假 期 除 外 )举 办 一 次 过 完 成 的 活 动 ，团 体 可 申 请

延 长 租 用 时 间 一 小 时 ，最 迟 至 晚 上 1 1 时 为 止 ，但 必 须 事 先 在 申 请 表 上 注

明 。  
 

2 .  如 团 体 拟 于 公 众 假 期 (农 历 年 初 一 至 初 三 除 外 )举 办 获 屯 门 区 议 会 拨 款 赞

助 的 一 次 过 完 成 的 活 动 ，可 申 请 延 长 租 用 时 间 至 晚 上 1 0 时 ，但 必 须 于 活

动 举 行 前 最 少 两 个 月 向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提 出 ， 以 便 安 排 工 作 人 员 当 值 。  
  

( b )  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设 施 每 天 可 供 预 订 租 用 的 时 段 如 下 ：  
 

时 段  时 数  时 段  时 数  
上午 9 时至 10 时  1  下午 4 时 30 分至 6 时  1 . 5  
上午 10 时至 11 时 30 分  1 . 5  下午 6 时至 7 时  1  
上午 11 时 30 分至下午 1 时  1 . 5  下午 7 时至 8 时 30 分  1 . 5  
下午 2 时至 3 时  1  下午 8 时 30 分至 10 时  1 . 5  
下午 3 时至 4 时 30 分  1 . 5    

 
龙 逸 社 区 会 堂 设 有 折 迭 式 隔 板 ， 可 将 多 用 途 礼 堂 和 会 议 室 分 别 分 间 成 三 个 及

两 个 区 域 ， 让 更 多 团 体 同 一 时 段 使 用 。 每 星 期 推 行 分 间 租 用 的 指 定 日 子 载 于

附 录 4。  
 

( c )  团 体 可 申 请 举 办 一 次 过 完 成 的 活 动 ， 也 可 申 请 举 办 经 过 一 段 时 期 才 结 束 的 活

动 ， 最 长 以 三 个 月 为 限 。 需 要 跨 时 段 使 用 场 地 设 施 举 办 的 长 时 期 活 动 ， 可 于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全 日 及 星 期 六 上 午 举 行 。每 星 期 选 定 一 个 晚 上 (下 午 6 时 至 1 0
时 )、 公 众 假 期 (年 初 一 至 初 三 除 外 )、 星 期 六 下 午 至 晚 上 及 星 期 日 全 日 只 限 预

留 作 举 办 一 次 过 完 成 的 活 动 之 用 。 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选 定 的 一 个 晚 上 详

见 附 录 1。  
 

( d )  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内 的 多 用 途 礼 堂 晚 上 可 供 租 用 的 时 段 分 为 两 节 ， 即 下

午 7 时 至 8 时 3 0 分 、 8 时 3 0 分 至 1 0 时 。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 需 要 租 用 场 地 举 办

长 时 期 活 动 的 申 请 团 体 只 可 申 请 其 中 一 节 ， 一 次 过 完 成 的 活 动 则 不 受 此 限 。  
 

( e )  部 分 租 用 时 段 已 预 留 供 屯门区议会仁爱堂青年梦工场及「成功有约」同学会，或

已 获 得 ／ 申 请 屯 门 区 议 会 拨 款 赞 助 活 动 的 团 体 优 先 租 用 ，详 见 附 录 2（「 预 留

井 财 街 社 区 会 堂 活 动 室 及 会 议 室 供 屯 门 区 社 区 重 点 项 目 伙 伴 机 构 优 先 使 用 计

划 」）及 附 录 3（「 优 先 租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设 施 以 举 办 获 屯 门 区 议 会 拨

款 赞 助 的 活 动 计 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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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安 定 ／ 友 爱 社 区 中 心 、 蝴 蝶 湾 社 区 中 心 、 良 景 社 区 中 心 、 建 生 社 区 会 堂 及 井

财 街 社 区 会 堂 的 会 议 室 ， 每 星 期 选 定 一 天 晚 上 (公 众 假 期 除 外 )由 8 时 3 0 分 至

1 0 时 ， 预 留 给 屯 门 区 议 会 议 员 办 事 处 和 屯 门 区 议 会 拨 款 准 则 所 列 的 特 定 团 体

按 先 到 先 得 原 则 申 请 借 用 ， 用 途 必 须 是 为 了 处 理 社 区 上 的 紧 急 事 务 或 关 乎 民

生 的 重 要 事 情 。 预 留 日 和 时 段 如 下 ：  
 
 

会 堂 ／ 中 心  
预 留 日  

(公 众 假 期 除 外 )  
会 议 室 预 留 时 段  

安 定 ／ 友 爱 社 区 中 心  星 期 四  

晚 上 8 时 3 0 分  
至 1 0 时  

蝴 蝶 湾 社 区 中 心  星 期 六  
良 景 社 区 中 心  星 期 五  
建 生 社 区 会 堂  星 期 五  

井 财 街 社 区 会 堂  星 期 三  
 
( g )  

 
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多 用 途 礼 堂 每 月 已 预 留 时 段 供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及 业 主

委 员 会 申 请 作 举 行 业 主 大 会 之 用 ，参 与 会 议 人 数 须 达 1 0 人 或 以 上 。若 遇 到 同

一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在 同 一 预 留 时 段 有 超 过 一 份 法 团 或 委 员 会 的 申 请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将 以 抽 签 方 式 处 理 。 如 预 留 时 段 在 一 个 月 前 未 有 接 获 法 团 或 委

员 会 的 申 请 ， 腾 出 的 可 供 租 用 时 段 将 开 放 予 其 他 团 体 租 用 。 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预 留 时 段 如 下 ：  
 
 

会 堂 ／ 中 心  
预 留 日  

(公 众 假 期 除 外 )  

多 用 途 礼 堂  

预 留 时 段  

安 定 ／ 友 爱 社 区 中 心  
蝴 蝶 湾 社 区 中 心  
良 景 社 区 中 心  
建 生 社 区 会 堂  
山 景 社 区 会 堂  
大 兴 社 区 会 堂  

井 财 街 社 区 会 堂  
湖 山 路 社 区 会 堂  
龙 逸 社 区 会 堂  

屯 门 市 中 心 社 区 会 堂  
兆 麟 社 区 会 堂  

每 个 月 第 一 个 星 期 日  下 午 2 时 至 7 时  

 
( h )  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内 的 多 用 途 礼 堂 、 会 议 室 、 化 妆 室 均 可 租 用 ， 地 址 详

见 附 录 1。至 于 每 个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设 施 和 收 费 ，可 向 有 关 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查 询 。  
 

( i )  
 
 
 
 
 
 

申 请 机 构 须 注 意 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多 用 途 礼 堂 和 会 议 室 ／ 活 动 室 ／ 有

盖 操 场 的 容 纳 人 数 上 限 和 下 限 ， 详 情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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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多 用 途 礼 堂  

 

会 议 室 ／ 活 动 室 ／  
有 盖 操 场  

上 限  下 限  上 限  下 限  
安 定 ／ 友 爱 社 区 中 心  3 0 0  1 0  会 议 室  2 0   

有 盖 操 场 7 0  
5  

蝴 蝶 湾 社 区 中 心  3 0 0  1 0  3 0  5  
良 景 社 区 中 心  2 5 0  1 0  3 5  5  
建 生 社 区 会 堂  1 5 0  1 0  1 5  5  
山 景 社 区 会 堂  1 6 0  1 0  1 5  5  
大 兴 社 区 会 堂  2 5 0  1 0  1 5  5  

屯 门 市 中 心 社 区 会 堂  1 5 0  1 0  2 5  5  
井 财 街 社 区 会 堂  4 5 0  1 0  3 0  5  
湖 山 路 社 区 会 堂  4 5 0  1 0  2 0  5  
龙 逸 社 区 会 堂  4 5 0  1 0  3 0  5  
兆 麟 社 区 会 堂  4 5 0  1 0  3 0  5  

 

 
( j )  

 
屯 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可 供 借 用 的 物 品 见 附 录 5。  
 

( k )  如 香 港 天 文 台 在 活 动 举 办 当 日 发 出 三 号 热 带 气 旋 警 告 或 红 色 暴 雨 警 告 ， 社 区

会 堂 及 社 区 中 心 礼 堂 设 施 将 照 常 开 放 。 不 过 ， 如 团 体 因 天 气 关 系 而 欲 取 消 租

用 场 地 ，可 于 当 日 办 公 时 间 内 致 电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提 出 取 消 租 用 (于 办 公 时 间

外 可 致 电 有 关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并 于 七 个 工 作 天 内 补 交「 取 消 租 用 场 地

通 知 」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将 不 会 当 作 缺 席 处 理 。  
 

( l )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会 在 香 港 天 文 台 发 出 八 号 或 以 上 热 带 气 旋 警 告 信 号 时 关

闭 ， 用 户 须 停 止 正 在 进 行 的 活 动 并 离 开 。 如 有 关 信 号 于 开 放 时 间 前 发 出 ，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将 会 关 闭 。 除 非 有 关 信 号 除 下 时 距 离 正 常 关 闭 时 间 少 于 两

小 时 ， 否 则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会 在 除 下 有 关 信 号 后 两 小 时 内 如 常 开 放 。  
 

( m )  如 香 港 天 文 台 在 正 常 开 放 时 间 内 发 出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会

保 持 开 放 。 如 有 关 警 告 于 正 常 开 放 时 间 前 发 出 ，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将 会 关

闭 。 除 非 有 关 警 告 取 消 时 距 离 正 常 关 闭 时 间 少 于 两 小 时 ， 否 则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会 在 取 消 该 警 告 后 两 小 时 内 如 常 开 放 。  
 

( n )  凡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在 第 4 ( l )及 4 ( m )条 所 述 的 情 况 下 关 闭 ， 申 请 团 体 因 而

蒙 受 之 损 失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无 须 作 出 赔 偿 。  
 

( o )  为 响 应 政 府 的 节 约 计 划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邀 请 多 个 地 区 志 愿 团 体 协 助 处 方 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执 行 日 常 的 管 理 工 作 。 这 些 团 体 派 驻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职 员 只 负 责 开 启 和 关 闭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以 及 处 理 其 他 简 单 的 例 行 管

理 事 务 。 有 关 申 请 预 订 和 使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设 施 的 事 宜 ， 可 向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查 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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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申 请 团 体 须 遵 守 的 规 则 及 条 件  
 

( a )  遵 守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法 》 （ 下 称 「 《 香 港 国

安 法 》 」 ） 及 其 他 现 行 法 律 ：  
 

 ( i )  申 请 人 须 明 确 声 明 及 确 保 不 会 在 申 请 人 所 租 用 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场 地 内 ，从 事 根 据《 香 港 国 安 法 》或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下 称「 香 港 特 区 」）

其 他 有 关 法 律 属 可 能 构 成 或 可 能 导 致 危 害 国 家 安 全 罪 行 的 行 为 或 活 动 ，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作 出 不 利 于 国 家 安 全 的 行 为 或 活 动 。  
 

 ( i i )  申 请 人 并 须 明 确 声 明 及 确 保 所 有 在 申 请 人 所 租 用 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场 地 内 从 事 的 行 为 和 活 动 ， 均 符 合 香 港 特 区 现 行 法 律 。  
 

 ( i i i )  任 何 可 能 危 害 国 家 安 全 或 违 反 香 港 特 区 其 他 现 行 法 律 的 行 为 ，均 会 向 执

法 机 关 呈 报 。  
 

( b )  申 请 租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场 地 设 施 的 必 须 是 申 请 团 体 的 负 责 人 (例 如 主

席 、会 长 、总 干 事 、校 长 等 )，申 请 获 得 批 准 后 ，可 由 其 本 人 按 时 带 同 经 机 印

注 明 收 讫 金 额 的 缴 款 通 知 书 或 获 得 豁 免 收 费 使 用 场 地 设 施 批 准 书 正 本 ， 到 有

关 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 向 当 值 的 工 作 人 员 出 示 ， 办 理 临 场 使 用 场 地 设 施

手 续 ，并 申 报 參 加 活 动 的 人 數 ；也 可 由 其 授 权 的 人 (获 授 权 人 必 须 是 申 请 团 体

的 成 员 )带 同 上 述 缴 款 通 知 书 或 批 准 书 正 本 以 及 授 权 书 (见 附 录 6 )代 为 办 理 临

场 使 用 场 地 设 施 手 续 ， 并 申 报 參 加 活 动 的 人 數 。  
 

( c )  假 如 申 请 团 体 的 负 责 人 或 其 授 权 人 不 按 第 5 ( b )条 办 理 临 场 使 用 场 地 设 施 手

续 ， 即 当 作 缺 席 ， 已 缴 款 项 会 被 没 收 。  
 

( d )  申 请 团 体 的 负 责 人 或 其 授 权 的 人 必 须 于 活 动 举 行 前 填 写 《 租 用 屯 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场 地 设 施 声 明 书 (甲 款 )》 (见 附 录 7 )并 签 署 ， 声 明 填 写 的 数 据 正 确

无 误 ， 然 后 交 给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负 责 核 对 的 工 作 人 员 签 署 确 认 ， 于 活 动

举 行 期 间 张 贴 于 场 地 入 口 处 附 近 ， 活 动 结 束 后 交 给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当 值

的 工 作 人 员 。  
 

( e )  用 完 场 地 后 ， 申 请 团 体 的 负 责 人 或 其 授 权 的 人 必 须 实 时 填 写 《 租 用 屯 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场 地 设 施 声 明 书 (乙 款 )》 (见 附 录 7 )并 签 署 ， 声 明 实 际 使 用 的

情 况 (包 括 参 加 活 动 的 实 际 人 數 、活 动 是 否 收 费 等 )，填 妥 后 交 给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当 值 的 工 作 人 员 。  
 

( f )  除 非 得 到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同 意 ，否 则 不 得 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范 围 内 筹 款 、

收 取 金 钱 或 物 资 等 ， 也 不 得 擅 自 转 让 场 地 。  
 

( g )  如 果 申 请 团 体 需 要 冷 气 供 应 ， 可 于 递 交 预 订 场 地 申 请 表 时 一 并 申 请 ， 并 按 照

规 定 缴 付 费 用 。 如 果 申 请 团体属 于 使 用 场 地 可 豁 免 收 费 的 机 构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会 按 照 特 定 条 件 免 费 供 应 冷 气 。 根 据 机 电 工 程 署 的 指 引 ， 夏 季 期 间 供 应

冷 气 ， 温 度 只 可 定 为 摄 氏 2 5 . 5 度 。 假 如 场 地 空 气 流 通 欠 佳 ， 应 调 校 空 气 调 节

系 统 ， 向 场 地 供 应 鲜 风 。  
 

( h )  为 确 保 消 防 安 全 ， 申 请 团 体 须 遵 从 下 列 规 则 及 条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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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户 内 及 户 外 活 动  
  租 用 的 场 所 必 须 用 作 举 行 指 定 的 活 动 ／ 项 目 。  
  不 得 更 改 所 租 场 所 的 结 构 设 计 或 间 隔 ，致 令 场 所 的 负 荷 量 超 出 指 定

限 度 ， 或 对 紧 急 逃 生 构 成 困 难 。  
  不 得 使 用 易 燃 的 装 饰 物 。  
  如 设 置 观 众 座 椅 ，须 把 座 椅 分 组 相 扣 ，每 组 不 少 于 4 张 ，每 行 不 多

于 1 4 张 。  
  电 线 须 放 置 在 适 当 地 方 ， 以 免 对 观 众 ／ 参 加 者 构 成 危 险 。  
  不 得 在 舞 台 设 置 易 燃 的 布 景 或 装 饰 物 。  
  不 得 在 场 内 挂 设 易 燃 的 充 气 氢 气 球 。  
  所 有 出 口 门 均 不 得 上 锁 。  
  所 有 楼 梯 、 出 口 及 走 廊 均 须 保 持 畅 通 无 阻 ， 并 有 足 够 照 明 。  

 
 i i .  户 外 活 动  

  如 设 舞 台 ，舞 台 必 须 搭 建 稳 固 ，并 符 合 屋 宇 署 ／ 建 筑 署 所 规 定 的 安

全 标 准 。 此 外 ， 舞 台 须 与 其 他 建 筑 物 至 少 相 距 6 米 。  
  只 可 使 用 电 力 灯 光 设 备 作 照 明 之 用 。  
  必 须 设 置 铁 马 ，分 隔 观 众 ／ 参 加 者 与 表 演 区 、广 播 系 统 及 灯 光 控 制

间 。  
  在 下 列 地 点 各 设 一 个 9 公 升 装 水 式 ／ 二 氧 化 碳 灭 火 筒 ：  

  指 挥 站 ；   
  主 要 出 入 口 。  

 
( i )  

 
所 办 活 动 必 须 按 照 申 请 团 体 先 前 提 交 的 程 序 进 行 ， 尽 量 避 免 产 生 过 大 声 浪 影

响 其 他 使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人 士 。  
 

( j )  除 非 事 先 获 得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批 准 ， 否 则 申 请 团 体 使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礼 堂 、 会 议 室 或 其 他 设 施 时 ， 不 得 张 贴 或 悬 挂 海 报 、 标 语 、 横 额 或 肖 像 ；

进 行 竞 投 、 募 捐 或 售 卖 活 动 ； 进 食 或 容 许 除 导 盲 犬 外 的 动 物 进 入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 申 请 团 体 须 在 活 动 进 行 期 间 ， 维 持 场 内 秩 序 及 纪 律 良 好 。 不 得 吸

烟 、 煮 食 、 燃 点 火 种 或 使 用 烟 火 ， 或 在 地 上 洒 粉 末 。  
 

( k )  申 请 团 体 须 为 会 场 布 置 承 担 责 任 ， 例 如 座 位 ， 以 及 不 得 在 墙 壁 、 家 具 及 其 他

设 备 打 上 钉 子 或 加 上 难 于 清 除 的 物 料 ， 例 如 清 漆 、 油 漆 或 其 他 类 似 物 料 。 场

内 的 设 备 、 家 具 或 构 造 物 如 有 任 何 损 坏 ， 申 请 团 体 须 负 责 赔 偿 。  
 

( l )  申 请 团 体 须 在 使 用 后 把 场 地 回 复 旧 貌 及 清 理 场 地 。  
 

( m )  申 请 团 体 可 自 备 音 响 器 材 。 如 上 演 戏 剧 或 举 行 其 他 表 演 而 需 使 用 音 响 器 材 或

灯 光 设 备 ， 须 于 申 请 租 用 场 地 时 一 并 提 出 申 请 及 递 交 使 用 音 响 器 材 ／ 舞 台 射

灯 同 意 书 (见 附 录 9 )。如 获 批 准 ，申 请 团 体 须 提 供 有 经 验 技 术 员 或 操 作 员 操 作

控 制 台 ， 并 通 知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负 责 人 员 。 申 请 团 体 须 对 活 动 引 致 的 任

何 损 坏 负 上 全 责 。  
 

( n )  申 请 团 体 如 在 活 动 举 行 期 间 ， 纯 粹 开 启 舞 台 的 射 灯 系 统 作 照 明 之 用 或 使 用 音

响 器 材 作 播 放 之 用 ， 必 须 在 申 请 表 上 注 明 。 若 申 请 获 得 批 准 ， 有 关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工 作 人 员 将 按 时 开 启 设 备 ， 并 于 活 动 结 束 后 关 上 。  
 

( o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的 职 员 有 权 随 时 进 入 申 请 团 体 所 租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任 何 地 方 ， 并 可 因 应 当 时 的 情 况 ， 就 申 请 团 体 继 续 使 用 场 地 ， 增 订 条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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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申 请 团 体 如 违 反 本 指 南 、 任 何 规 则 和 条 件 ， 除 下 文 第 5 ( y )条 所 载 的 后 果 外 ，

亦 会 因 违 规 而 被 记 分 。 不 论 违 规 事 项 是 否 在 同 一 活 动 中 发 生 ， 每 宗 事 项 都 会

被 记 分 独 立 计 算 。 每 宗 违 规 事 项 所 记 的 分 数 按 严 重 程 度 计 算 ， 「 轻 微 违 规 」

记 3 分 、「 严 重 违 规 」记 5 分 ，以 及「 非 常 严 重 违 规 」记 1 0 分 。申 请 团 体 在

1 2 个 月 内 累 计 被 记 满 1 0 分 或 以 上 ，即 会 被 禁 止 于 下 两 个 季 度 在 被 记 满 分 的 地

区 预 订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及 以 合 办 机 构 ／ 协 办 机 构 名 义 使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设 施 ， 或 视 乎 违 规 情 况 ， 实 时 被 撤 销 租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设 施 的

批 准 。 记 分 制 度 详 情 载 于 附 录 1 0。  
 

( q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已 与 香 港 作 曲 家 及 作 词 家 协 会 有 限 公 司 、 香 港 音 像 版 权 有 限 公

司 和 香 港 音 像 联 盟 有 限 公 司 就 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表 演 由 该 三 家 机 构 控 制

或 管 理 的 版 权 文 学 作 品 和 音 乐 作 品 、 播 放 或 放 映 录 音 制 品 、 音 乐 录 像 和 卡 拉

O K 录 像 制 品 签 订 特 许 协 议 。申 请 团 体 如 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表 演 、播 放 及

／ 或 放 映 的 版 权 作 品 由 该 三 家 版 权 特 许 机 构 控 制 或 管 理 ， 而 其 表 演 、 播 放 及

／ 或 放 映 该 等 作 品 并 非 相 关 特 许 协 议 所 豁 除 ， 申 请 团 体 无 须 另 行 向 上 述 机 构

申 请 特 许 。 豁 除 事 项 载 于 附 录 1 1。 申 请 团 体 不 得 妨 碍 、 阻 碍 或 阻 止 上 述 机 构

为 着 行 使 相 关 特 许 协 议 所 订 进 入 场 地 的 权 利 (如 有 )而 进 入 申 请 团 体 使 用 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任 何 地 方 。  
 

( r )  i .  除 第 5 ( q )条 另 有 规 定 外 ，申 请 团 体 除 非 已 自 行 支 付 费 用 及 开 支 以 取 得 并

备 存 有 关 版 权 拥 有 人 所 规 定 或 必 要 的 一 切 所 需 批 准 、许 可 证 或 牌 照 ，否

则 不 得 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或 其 任 何 地 方 使 用 (不 论 属 表 演 、 放 映 或

播 放 或 其 他 方 式 )任 何 版 权 作 品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歌 词 、音 乐 、戏 剧 、预 录

音 乐 、 音 乐 录 像 、 卡 拉 O K 录 像 及 影 片 )。  
 

 i i .  在 使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期 间 ，申 请 团 体 不 得 及 须 确 保 其 获 授 权 用 户

不 会 进 行 或 作 出 任 何 侵 犯 他 人 知 识 产 权 或 任 何 其 他 权 利 的 表 演 或 作 为 。

 
( s )  就 第 5 条 而 言 ， 「 知 识 产 权 」 指 专 利 、 商 标 、 服 务 商 标 、 商 用 名 称 、 设 计 产

权 、 版 权 、 域 名 、 数 据 库 产 权 、 专 门 技 能 产 权 、 新 发 明 、 设 计 或 程 序 及 其 他

知 识 产 权 ，不 论 有 关 知 识 产 权 属 已 知 或 日 后 产 生 (不 论 属 任 何 性 质 及 在 任 何 地

点 产 生 )，以 及 在 个 别 情 况 下 ，有 关 知 识 产 权 是 否 已 注 册 ，包 括 要 求 获 授 任 何

该 等 权 利 的 申 请 。  
 

( t )  申 请 团 体 如 表 演 、 播 放 及 ／ 或 放 映 任 何 音 乐 版 权 作 品 ， 须 填 写 香 港 作 曲 家 及

作 词 家 协 会 有 限 公 司 的 节 目 报 表 ，并 于 最 后 一 次 表 演 的 日 期 起 计 3 0 天 内 把 填

妥 的 报 表 交 回 该 协 会 。  
 

( u )  申 请 团 体 以 及 其 成 员 、 合 伙 人 、 雇 员 、 承 办 商 、 代 理 人 及 持 牌 人 (下 称 申 请 团

体的 「 有 关 连 人 士 」 )， 不 论 是 否 应 邀 者 ， 在 使 用 或 身 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期 间 ， 概 须 自 行 承 担 风 险 。 政 府 或 其 任 何 雇 员 、 代 理 人 或 承 办 商 ， 均 无 须 为

下 列 任 何 事 项 或 就 下 列 任 何 事 项 负 上 任 何 法 律 责 任 ：  
 

 i .  不 论 何 种 原 因 (不 论 是 否 因 为 政 府 及 其 任 何 雇 员 、 代 理 人 或 其 他 人 士 的

任 何 作 为 、 不 作 为 、 失 责 或 疏 忽 )导 致 申 请 团体或 其 任 何 有 关 连 人 士 的

任 何 财 产 有 所 损 失 或 损 坏 ； 或  
 i i .  申 请 团 体 或 其 任 何 有 关 连 人 士 受 伤 或 死 亡 (除 非 该 等 伤 亡 是 由 政 府 或 其

任 何 雇 员 或 代 理 人 疏 忽 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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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上 述 事 情 均 由 于 申 请 团体或 其 任 何 有 关 连 人 士 使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而

直 接 或 间 接 引 起 的 ， 或 源 于 或 关 于 申 请 团 体 或 其 任 何 有 关 连 人 士 使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而 直 接 或 间 接 引 起 的 。  
 

( v )  申 请 团 体 须 就 下 列 事 项 对 政 府 作 出 弥 偿 ， 并 全 面 而 有 效 地 持 续 作 出 弥 偿 ：  
 

 i .  任 何 及 所 有 共 同 或 各 别 向 政 府 威 胁 作 出 、 提 出 或 成 立 的 申 索 (不 论 是 否

全 部 或 部 分 成 功 、 妥 协 、 和 解 、 撤 回 或 中 止 )、 诉 讼 、 调 查 、 索 求 、 法

律 程 序 或 判 决 (下 称 「 申 索 」 )； 以 及  
 

 i i .  政 府 因 任 何 申 索 或 就 任 何 申 索 须 支 付 或 招 致 的 任 何 及 所 有 关 于 法 律 责

任 的 费 用 、 损 失 赔 偿 、 损 害 赔 偿 、 讼 费 、 收 费 或 开 支 (包 括 所 有 法 律 费

用 及 其 他 判 给 费 用 、 讼 费 、 付 款 、 收 费 及 开 支 )；  
 

 而 上 述 事 情 均 由 于 申 请 团体或 其 任 何 有 关 连 人 士 使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而

直 接 或 间 接 引 起 的 ， 或 源 于 或 关 于 申 请 团体或 其 任 何 有 关 连 人 士 使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而 直 接 或 间 接 引 起 的 ， 包 括 上 文 第 5 ( u )条 所 提 述 的 任 何 损 失 、

损 坏 、受 伤 或 死 亡 (由 政 府 或 其 任 何 雇 员 或 代 理 人 疏 忽 所 引 致 的 伤 亡 除 外 )，以

及 任 何 人 的 知 识 产 权 或 任 何 其 他 权 利 遭 侵 犯 。  
 

( w )  如 源 于 申 请 团 体 或 其 任 何 有 关 连 人 士 疏 忽 ， 而 引 致 政 府 或 其 任 何 雇 员 、 代 理

人 或 承 办 商 的 任 何 财 产 有 所 损 失 或 损 坏 ， 或 政 府 任 何 雇 员 、 代 理 人 或 承 办 商

受 伤 或 死 亡 ， 申 请 团体须 向 政 府 作 出 弥 偿 ， 并 全 面 而 有 效 地 持 续 作 出 弥 偿 。  
 

( x )  就 第 5 ( u )条 、 第 5 ( v )条 及 第 5 ( w )条 而 言 ， 「 疏 忽 」 的 涵 义 与 《 管 制 免 责 条 款

条 例 》 (香 港 法 例 第 7 1 章 )第 2 ( 1 )条 给 予 该 词 的 涵 义 相 同 。  
 

( y )  申 请 人 亦 须 遵 从 并 遵 守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或 屯 门 区 议 会 ／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及 环 境

卫 生 委 员 会 按 照 情 况 所 需 而 不 时 就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租 用 而 可 能 增 订 的

守 则 、 建 议 、 规 则 和 特 别 条 件 ， 并 须 确 保 获 准 进 入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其

雇 员 、 代 理 人 、 协 办 机 构 、 承 办 商 及 所 有 其 他 人 士 同 样 遵 行 。  
 
如 申 请 人 没 有 遵 守 本 文 所 载 的 任 何 规 定 或 条 件 ， 或 民 政 事 务 处 或 区 议 会 ／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及 环 境 卫 生 委 员 会 可 能 不 时 增 订 的 守 则 、建 议 、规 则 和 特 别 条 件 ，

民 政 事 务 处 有 权 取 消 申 请 人 已 覆 实 的 订 租 、 实 时 终 止 让 申 请 人 使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 以 及 没 收 申 请 人 租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已 缴 费 用 。 在 此 等

情 况 下 ， 申 请 人 须 立 即 离 开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  
 
在 不 影 响 前 述 规 定 的 一 般 性 原 则 下 ，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有 权 就 本 文 所 载 规 则 及

条 件 作 出 诠 释 及 例 外 规 定 。  
 

( z )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的 核 准 使 用 时 段 完 结 并 不 影 响 本 文 所 载 任 何 可 予 遵 从 或

履 行 的 规 则 及 条 件 ，即 使 核 准 使 用 时 段 完 结 亦 然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第 5 ( v )条 及 第

5 ( w )条 )， 而 有 关 规 则 及 条 件 须 留 存 ， 并 继 续 对 申 请 团 体 具 约 束 力 ， 以 及 仍 然

具 有 十 足 效 力 及 作 用 。  



 

附 录 1  
屯 门 各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一 览 表  

 

名称  
每星期选定一个晚上

预留作举办一次过  
完成活动的日子  

地址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1. 安定／友爱社区中心  星期四  屯门安定邨  2940 1755 

2460 7615 

2. 蝴蝶湾社区中心  星期一  屯门蝴蝶邨  2464 4101 

2460 7615 

3. 良景社区中心  星期五  屯门良景邨  2465 1401 

2462 8145 

4. 建生社区会堂  星期四  屯门建生邨  2465 1401 

2462 8145 

5. 山景社区会堂  星期三  屯门山景邨  2451 3167 

2450 3014 

6. 大兴社区会堂  星期二  屯门大兴邨  2940 1755 

2460 7615 

7. 屯门市中心社区会堂  星期五  屯门时代广场  
北翼四楼平台  

2451 3427 

2450 3014 

8. 井财街社区会堂  星期五  屯门井财街 27 号  2451 3167 

2450 3014 

9. 湖山路社区会堂  星期二  屯门湖山路 101 号  2940 1755 

2460 7615 

10.龙逸社区会堂  星期四  屯门业旺路 106 号  2940 1755 

2460 7615 

11.兆麟社区会堂  星期五  屯门兆麟街 19 号  2451 3433 

2450 3014 



 

附 录 2  
预留井财街社区会堂活动室及会议室供  

屯门区社区重点项目伙伴机构优先使用计划  
 
屯门区议会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现批准屯门区社区重点项目伙伴机构 (即屯门区议

会仁爱堂青年梦工场 )及「成功有约」同学会于以下预留时段优先使用井财街社区会

堂的活动室及会议室，以进行与推动区内青少年发展有关的活动：  
 

(一 )  活动室  
预留时段  每星期预留时数  

逢星期一  下午 2 时至 6 时  
4 

(公众假期除外 )  
逢星期六  下午 7 时至 10 时  

3 
(公众假期除外 )  

 
(二 )  会议室  

预留时段  每星期预留时数  
逢星期五  下午 2 时至 6 时  

4 
(公众假期除外 )  
逢星期六  下午 7 时至 10 时  

3 
(公众假期除外 )  

 
屯门区议会仁爱堂青年梦工场及「成功有约」同学会必须按照《指南和条件》第 3(a)
条的规定，于每季度预订申请日期截止前向屯门民政事务处递交申请表，申请租用

预留时段的场地。假如未能按时办妥申请手续，预留时段的场地会经每季的公开抽

签程序分配给其他申请团体。上述两个团体与其他团体一样，必须遵守《指南和条

件》内所有规定。



 

 
附 录 3  

优先租用社区会堂／社区中心设施  
以举办获屯门区议会拨款赞助的活动计划  

 
屯门区议会地区设施管理委员会决定获屯门区议会拨款赞助的一次过完成的活动，

在申请使用社区会堂／社区中心的场地时，可获优先处理。  
 
此计划适用于在星期六下午 2 时后、星期日全日及公众假期全日 (农历年初一至初三

除外 )在社区会堂／社区中心举办的活动。  
 
申请团体必须于申请表上清楚列明是否要求优先处理申请，否则屯门民政事务处会

按惯常方法处理申请。如团体拟举办的活动已获屯门区议会拨款赞助，在递交租用

场地设施申请表时，必须夹附屯门区议会拨款赞助确认信的副本。若团体于递交申

请表时，因尚待屯门区议会回复申请拨款赞助结果而未能一并提交确认信副本，则

必须于活动举行前最少七个工作天向屯门民政事务处补交有关副本，以作证明，否

则该申请将会失效。此外，获优先处理的申请不得更改活动举行日期。  
 
倘就同一社区会堂／社区中心的同一时段接获超过一份获屯门区议会拨款赞助的活

动场地申请，将以抽签方式处理。  



 

 
 

附 录 4  
分 间 租 用 龙 逸 社 区 会 堂 多 用 途 礼 堂 和 会 议 室  

 
1 .  龙 逸 社 区 会 堂 设 有 折 迭 式 隔 板 ，可 将 多 用 途 礼 堂 和 会 议 室 分 别 分 间 成 三

个 及 两 个 区 域 ，让 更 多 团 体 可 同 一 时 段 使 用 。每 星 期 推 行 分 间 租 用 的 指

定 日 子 如 下 ：  
 

 指 定 日 子  时 段  

礼 堂  逢 星 期 二  (公 众 假 期 除 外 )  
上 午 9 时 至 下 午 1 1 时

会 议 室  逢 星 期 三  (公 众 假 期 除 外 )  
 

 
2 .  

 
多 用 途 礼 堂 和 会 议 室 在 分 间 前 后 的 面 积 及 最 低 使 用 人 数 如 下 ：  
 

 面 积  
(平 方 米 )  最 低 使 用 人 数

礼 堂  整 个 礼 堂  4 2 5  1 0  

分 间 区 域 1  (连 舞 台 及 音 响 )  2 6 4  7  

分 间 区 域 2  (不 连 舞 台 或 音 响 ) 7 9  5  

分 间 区 域 3  (不 连 舞 台 或 音 响 ) 8 2  5  

会 议 室  整 个 会 议 室  4 2  5  

分 间 区 域 1  2 1  3  

分 间 区 域 2  2 1  3  
 

 
3 .  

 
使 用 团 体 须 避 免 产 生 过 大 声 浪 影 响 其 他 使 用 分 间 区 域 的 人 士 。  
 

4 .  多 用 途 礼 堂 分 间 区 域 2 及 3 未 有 设 置 音 响 系 统 ， 团 体 需 自 备 音 响 系 统 。

 
5 .  折 迭 式 隔 板 故 障 后 的 安 排 如 下 ：  

 
( a )  如 团 体 已 租 用 整 个 场 地 ，但 因 折 迭 式 隔 板 故 障 而 未 能 将 已 分 隔 的 场 地 还

原 ，本 处 会 尽 早 通 知 受 影 响 的 团 体 ，让 该 团 体 自 行 决 定 是 否 继 续 使 用 该

场 地 。  
 

( b )  如 因 折 迭 式 隔 板 故 障 而 未 能 将 场 地 分 隔 ，而 其 间 同 一 时 段 有 多 于 一 个 分

间 区 域 被 团 体 租 用 ， 租 用 分 间 区 域 1 (多 用 途 礼 堂 或 会 议 室 亦 然 )的 团 体

将 有 使 用 整 个 场 地 的 优 先 权 ，其 他 租 用 团 体 使 用 分 间 区 域 的 批 准 会 被 取

消 。 本 处 会 尽 早 通 知 受 影 响 的 团 体 。  

 
 
 
 
 

 



 

 
附 录 5  

屯 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借 用 物 品 一 览 表  
 
 

 
安定  
友爱  

蝴蝶湾  良景  建生  山景  大兴  
屯门  

市中心
井财街  湖山路  龙逸 兆麟 

枱 10 张 8 张 7 张 5 张 6 张 10 张 5 张 6 张 7 张 15 张  15 张

椅 300 张 280 张 250 张 150 张 160 张 250 张 150 张 440 张 450 张 450 张 450 张

展板 10 块 6 块 4 块 5 块 11 块 10 块 18 块 10 块 10 块 10 块 10 块 

音响 
系统 

1 套 1 套 1 套 1 套 1 套 1 套 1 套 1 套 1 套 1 套 1 套 

有线咪 2 支 1 支 2 支 2 支 2 支 2 支 3 支 2 支 2 支 6 支 4 支 

无线咪 1 支 2 支 2 支 2 支 4 支 2 支 4 支 2 支 5 支 8 支 4 支 

座枱咪架 2 支 1 支 2 支 2 支 2 支 2 支 2 支 2 支 2 支 3 支 1 支 

座地咪架 2 支 2 支 3 支 1 支 3 支 3 支 4 支 7 支 5 支 6 支 1 支 

夹咪 - - - - - - - - - 8 支 - 

羽毛球架

及网 
- 

2 套/ 
2 网 

2 套/ 
2 网 

- 
1 套/ 
1 网 

- - 
2 套/ 
2 网 

2 套/ 
2 网 

2 套/ 
2 网 

2 套/ 
2 网 

乒乓球桌

及网 
- 

1 张/ 
1 网 

- - 
4 张/ 
4 网 

- - 
2 张/ 
0 网 

2 张/ 
2 网 

4 张/ 
4 网 

2 张/ 
2 网 

钢琴 1 座 1 座 1 座 1 座 1 座 1 座 1 座 - - - - 

悬挂横额

电动升降 
装置 

1 部 1 部 1 部 1 部 1 部 1 部 - 1 部 1 部 1 部 1 部 

投影机及 
投影幕 

礼堂及

会议室

各 1 套 

礼堂及

会议室

各 1 套 

礼堂及

会议室

各 1 套 

礼堂及

会议室

各 1 套

礼堂及

会议室

各 1 套

礼堂及

会议室

各 1 套

礼堂及

会议室

各 1 套

礼堂及

会议室

各 1 套 

礼堂及 
会议室 
各 1 套 

礼堂及

会议室

各 1 套

礼堂及

会议室

各 1 套

 
注：  
1 .  上述可供借用的物品可能因损坏或被借用等因素未能供借用。  
2 .  屯门民政事务处保留借出物品的权利。  

 
 



 

 
 

 
附 录 6  

 
办 理 临 场 使 用 场 地 设 施 手 续 授 权 书  

 

屯门民政事务专员：   

 

本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 生 ／ 女 士 （ 身 份 证 号 码 ： ____________________）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团体名称）的负责人，谨此授权本团体成员

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女士（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代本人办理臨

场使用场地设施的手续，使用场地设施的日期是 _________年 _________月 _________日，

时间由 *上午／下午 _________时 _________分至 *上午／下午 _________时 _________分。  

 
 
 
 
 
 

团体印鉴：  签 署 ：

 
姓 名 ：

职 位 ：

联 络 电 话 ：

日 期 ：

 
 
 
*请 删 去 不 适 用 者  
 
注 ： 本 表 格 所 载 的 数 据 ， 将 用 于 核 对 和 记 录 用 途 。



 

租用屯门社区会堂／社区中心场地设施声明书（甲款） 租用屯门社区会堂／社区中心场地设施声明书（乙款)） 

（请于使用场地前填妥甲款，并于活动举行期间张贴于场地入口处附近） （请于活动结束后立即填妥乙款，并交回当值的工作人员） 
社区会堂／社区中心名称： 
 
活动日期／开始时间： 
 

活动结束时间： 

租用团体名称： 
 

数据是否与左栏相同：*是／否（如否，请说明：                     
                                                          ） 

活动名称： 
 

数据是否与左栏相同：*是／否（如否，请说明：                     
                                                          ） 

活动类别：* 舞蹈／唱歌／综合表演／运动／会议／讲座／其他（请说明） 
                                                                 

数据是否与左栏相同：*是／否（如否，请说明：                     
                                                          ） 

活动是否收费：* 收费（费用：        元）／免费 
 

数据是否与左栏相同：*是／否（如否，请说明：                     
                                                          ） 

预计参加人数： 实际参加人数： 
租用团体负责人姓名和联络电话： 
 
本人是 * 团体负责人／获授权人，谨此声明上述数据正确无误。 本人是 * 团体负责人／获授权人，谨此声明上述数据正确无误。 
姓名：  签署：  姓名：  签署：  

职位：  日期：  职位：  日期：  

        
此栏由屯门民政事务处或托管团体工作人员填写（声明资料经核对无误） 

附注：本表格所载的数据，将用于核对和记录用途。 

核对人姓名：  核对人签署：  

日期：   

* 屯门民政事务处工作人员 
* 托管团体工作人员（团体名称：                 ） 
* 请删去不适用者  

附录 7  



 

附 录 8  
致  ：  屯门民政事务处  

 
获 豁 免 租 用 社 区 会 堂 ／ 社 区 中 心 设 施 租 金  

账 目 报 表  
  
A 部  :  基本数据  
 
社区会堂／中心名称 :   
租用设施 :   活动名称：   
申请机构：   

活动日期：   活动时段：   

参加人数︰   
 
 
B 部  :  收支结算  (截至   )  
   
(A) 收入总额  (详见 C 部 )  元  
(B) 开支总额  (详见 D 部 )  元  
(C) 收支结算  [(B)-(A)] 元  

 
 
C 部  :  收入项目详情  
 

项目 数目/数量 单价(元) 收入总额(元) 
例 1︰参加者 /观众收费     
例 2︰ X 公司赞助     
1 .      
2 .      
3 .      
4 .      
5 .      

 总额︰   
 
 
D 部  :   支出项目详情   
  

项目 开支总额(元) 
1.    
2 .    
3 .    
4 .    
5 .    

总额：  



 

 
 
E 部  ： 由申请机构的获授权人所作的证明  
 
1 .  本人谨此证实上述数据正确无误，而 C 部已详列所有收入来源 (包括所获赞助和

捐赠 )，并无任何遗漏。  
 
2 .  申请机构及协办机构 (如有 )  

均没有从活动中赚取利润。  
从活动中有赚取利润，并同意向政府缴付应付设施租金。  
 

 
 
 签署  ：  
    
 姓名  ：  
    
 职位  ：  
    
 机构名称  ：  
    

申请机构的正式印鉴  日期  ：  
 
附注 :  
 
1 .  此账目报表只适用于获豁免缴费的收费活动。  

2 .  如获豁免缴费，申请机构须在活动完结后一个月内，向本处提交账目报表。  

3 .  申请机构在提交账目报表时无须提交单据及证明文件。但由于民政事务处会对获

豁免缴费的收费活动的账目报表作抽样查核，申请机构必须保留有关单据及证明

文件两年。民政事务处日后如选择有关活动作抽样查核时，申请机构须提交有关

单据及证明文件。  

4 .  在这份表格所提供的个人资料会用作核对豁免缴费的申请。收集的资料可能会为

此目的而披露予有关方面。如欲更改或查阅在本表格提供的个人资料，可以书面

向屯门民政事务处的公开数据主任提出，地址 :新界屯门屯喜路一号屯门政府合署

二楼。  

 



 

 
附 录 9  

 
使用音响器材／舞台射灯同意书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团体名称）

的负责人，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举办日期）租用                   

*社区会堂／社区中心的多用途礼堂举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活动名称），

时间由 *上午／下午 _________时至 *上午／下午 _________时。期间，本团体必须使用音

响器材／舞台射灯。现同意自行派员负责操作音响器材／舞台射灯设备控制板。如

在操作期间发生意外，亦会自行负责。若有关音响／照明设备因人为错误而招致损

毁，本人愿意赔偿所有损失。  

 
 
 

团体印鉴：  签 署 ：

 
姓 名 ：

职 位 ：

日 期 ：

 
 
 
*请 删 去 不 适 用 者  
 
注 ： 本 表 格 所 载 的 数 据 ， 将 用 于 核 对 和 记 录 用 途 。  



 

 
附 录 1 0  

违 规 记 分 制 度  
 

(甲 )  架构  
 

项目  违反规则和条件的事项  违规  
严重程度  所记分数  

1 参加人数未达最低规定。  

轻微违规  3 

2 迟到 15 分钟或以上。  

3 轻微行为不当或违规，例如在场地造成滋扰、在地板洒

上粉末、没有清理场地和把场地回复原状、没有事先获

得民政事务处批准悬挂横额、张贴海报或标语、进食等。

4 未能在活动举行日期 7 个工作天前给予通知而取消使

用获配时段。
注  

5 未能在活动举行日期 7 个工作天前提出申请要求更改

活动性质或增加／更改合办机构／协办机构。
注  

6 未能出示租用社区会堂／社区中心设施的批准信。  

7 没有依时交还场地。  

8 参加人数超过社区会堂／社区中心的最高人数限制。  

严重违规  5 

9 没有在获豁免缴费的收费活动完成后一个月内提交活

动后账目报表，或未能应要求提交单据／证明文件。  
10 没有到场使用设施。  

11 没有事先取得民政事务处批准而更改活动性质或增加

／更改合资格的合办机 构 ／协办机构。  
12 令设施永久损坏，例如导致广播系统和硬件需更换。租

用机构需缴付更换设备的费用。  

非常严重  
违规  

10 
( 或 视 乎 情

况实时撤销

使用设施的

批准 )  

13 严重行为不当和违规，例如吸烟、煮食、燃点火种或使

用烟火等。  
14 把获配时段转让予另一机构。  

15 活动收费，与原本声称为非收费活动不符。  

16 没有事先取得民政事务处批准而进行竞投、募捐、售卖

活动。  
17 增加不合资格的合办机 构 ／协办机构。  

注：  
由于处理申请需时，此规定亦适用于在活动举行日期前少于 7 个工作天提交的申请。  

 
 
 
 



 

(乙 )  违规记分制度的规则  
 
1 .  违规记分制度以当区为计算基础。  
 
2 .  根据违规记分制度，申请机构或租用者如违反规则或条件，会被记分。每宗违

规事项都会被记分以及独立计算，不论违规事项是否属同一活动。每宗违规事

项所记的分数按严重程度计算，「轻微违规」  记 3 分、「严重违规」  记 5 分，

以及「非常严重违规」  记 10 分。对于有协办机构的申请，只有申请机构或租

用者须就违反规则或条件被记分。  
 
3 .  有关机构或租用者在 12 个月内累计被记满 10 分或以上，即会被禁止于其后两

个申请季度在当区租用社区会堂／社区中心。所有导致有关禁令的分数将会被

悉数撤销。日后出现的违反规则和条件事项，会重新累计分数。如有关机构在

该季及／或下一季有其他租订获批，除非另有指示，否则仍可使用已获分配的

节数，直至该季为止。  
 
4 .  假如租用机构在同一活动有两宗或以上违规事项，会先取该活动中记分较多的

违规事项，以按上文第 3 段所载计算及禁止其申请租用社区会堂／社区中心。

余下未有计入上述申请禁令的违规事项所记较少的分数将会顺延计算。  
 
5 .  有关机构如被发现违反规例或条件，会接到固定形式的警告信，列明违规性质、

被记分数和有效期限。信中并会载列所有违规事项，以及累计被记 10 分或以上

的后果。  
 
6 .  接到警告信的机构可在信件发出日起计两星期内提出书面申述，交民政事务专

员考虑。民政事务专员如认为申述有理，有权不予记分。  



 

附 录 1 1  
 

民政事务总署已就在社区会堂／社区中心表演有版权的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播放

或放映录音制品、音乐录像和卡拉 OK 录像制品，与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有限

公司、香港音像版权有限公司和香港音像联盟有限公司签订特许协议。申请团体如

在社区会堂／社区中心表演、播放及／或放映的版权作品由该三家版权特许机构控

制或管理，而其表演、播放及／或放映该等作品并非相关特许协议所豁除，申请团

体无须另行向上述机构申请特许。有关的豁除事项节录如下。  
 

除外条款 ／  不包括的权利 ／  权利保留 
 
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 – 除外条款 
 
本牌照合约不得扩展为或包括以下授权： 
(a) 任何于荧光幕墙的影像音乐播放； 
(b) 使演出作品能在持牌场所地域之外被听见/看见的权利； 
(c) 复制任何本协会之曲目； 
(d) 有关任何涉及声音或影像纪录之版权。 
 

 
香港音像版权有限公司 – 不包括的权利 
  
(a) 此牌照协议并不授权持牌人作任何可能侵犯录音制品、音乐录像及╱或卡拉 OK 录像制品之任

何版权之行为。 
(b) 此牌照协议并不伸延至授权等录音制品、音乐录像及╱或卡拉 OK 录像制品进行复制、重新混

音、复录或辑录。 
(c) 此牌照协议并不准许持牌人使用未经授权之录音制品、音乐录像及╱或卡拉 OK 录像制品。 
(d) 此牌照协议明确地不包括非本公司管理之录音制品、音乐录像及╱或卡拉 OK 录像制品。 
 

 
香港音像联盟 – 权利保留 
 
(a) 香港音像联盟及/或其会员在此申明保留所有未经明确许可予持牌人的有关其拥有或控制的作品

及权利。 
(b) 本条文所载任何条款，均不得解释为授权持牌人进行以下行为: 

(i) 将作品包括在广播内、或以复制、制作复制品、重新混音、复录、辑录或以其他方式处理

作品, 或作任何其他可能构成侵犯作品版权的行为；或 
(ii) 公开播放任何未经授权复制的作品。 

(c) 持牌人明确承诺并保证将不会进行上述第 b 段所列的行为。 
 
(d) 香港音像联盟及其会员在此申明保留所有追讨未经授权或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行为的权利及补

救。 
 
 



 

附 录 1 2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安定 /友 爱 社 区 中 心 ／ 蝴 蝶 湾 社 区 中 心 ／ 良 景 社 区 中 心 ／ 建 生 社 区 会 堂 ／  
山 景 社 区 会 堂 ／ 大 兴 社 区 会 堂 ／ 屯 门 市 中 心 社 区 会 堂 ／ 井 财 街 社 区 会 堂 ／  

湖 山 路 社 区 会 堂 ／ 龙 逸 社 区 会 堂 ／ 兆 麟 社 区 会 堂  
租 用 设 施 收 费 表  

 
 

场 地 费 用  说 明  

礼堂 

每 小 时 收 费  9 0  元  
 
以 下 可 选 择 项 目 的 附 加 费 ︰  

空 气 调 节  每 小 时 收 费  
安 定 /友 爱 社 区

中 心  
1 4 0 元  

蝴 蝶 湾 社 区 中 心 1 4 0 元  
良 景 社 区 中 心  1 4 0 元  
建 生 社 区 会 堂  1 1 6 元  
山 景 社 区 会 堂  8 9 元  
大 兴 社 区 会 堂  1 1 6 元  

屯 门 市 中 心 社 区

会 堂  
3 8 元  

 
井 财 街 社 区 会 堂 1 1 6 元  
湖 山 路 社 区 会 堂 1 8 0 元  
龙 逸 社 区 会 堂  1 4 0 元  
兆 麟 社 区 会 堂  

 
1 4 0 元  

灯 光 控 制  1 8 元  
  

 

租 用 场 地 的 团 体 ／ 机 构

需 自 备 扩 音 系 统 及 自 聘

技 术 员 操 纵 灯 光 控 制

板 ， 并 需 自 行 安 排 座 位 。

 
如 需 使 用 舞 台 灯 光 ， 应

在 申 请 场 地 表 格 内 注 明

（ 收 费 见 左 列 ） 。  
 
椅 子 可 免 费 借 用 ， 但 须

在 申 请 场 地 表 格 内 列 明

数 量 。  

化 妆 室  

男 化 妆 室 与 女 化 妆 室 的 每 小 时 收

费 均 为 6 . 5 元 。  
如 需 使 用 空 气 调 节 ， 男 化 妆 室 与

女 化 妆 室 均 会 每 小 时 另 收 7 元 。  

如 需 使 用 化 妆 室 ， 应 在

申 请 场 地 表 格 内 注 明

（ 收 费 见 左 列 ） 。  

会 议 室  
每 小 时 4 4 元 ；如 需 使 用 空 气 调 节 ，

每 小 时 需 另 收 1 0 元 。  
供 应 枱 、 椅 子 及 白 板 。  

活 动 室  
每 小 时 4 8 元 ；如 需 使 用 空 气 调 节 ，

每 小 时 需 另 收 1 1 元 。  
供 应 枱 、 椅 子 及 白 板 。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屯 门 民 政 事 务 处  

安定 /友 爱 社 区 中 心 ／ 蝴 蝶 湾 社 区 中 心 ／ 良 景 社 区 中 心 ／ 建 生 社 区 会 堂 ／  
山 景 社 区 会 堂 ／ 大 兴 社 区 会 堂 ／ 屯 门 市 中 心 社 区 会 堂 ／ 井 财 街 社 区 会 堂 ／  

湖 山 路 社 区 会 堂 ／ 龙 逸 社 区 会 堂 ／ 兆 麟 社 区 会 堂  
租 用 设 施 收 费 表  

(生效日期 :  2025 年 3 月 1 日 *)  
 
 

场 地 费 用  说 明  

礼堂 

每 小 时 收 费  1 0 5  元  
 
以 下 可 选 择 项 目 的 附 加 费 ︰  

空 气 调 节  每 小 时 收 费  
安 定 /友 爱 社 区

中 心  
1 6 0 元  

蝴 蝶 湾 社 区 中 心 1 6 0 元  
良 景 社 区 中 心  1 6 0 元  
建 生 社 区 会 堂  1 3 5 元  
山 景 社 区 会 堂  1 0 0 元  
大 兴 社 区 会 堂  1 3 5 元  

屯 门 市 中 心 社 区

会 堂  
4 4 元  

 
井 财 街 社 区 会 堂 1 3 5 元  
湖 山 路 社 区 会 堂 2 0 5 元  
龙 逸 社 区 会 堂  1 6 0 元  
兆 麟 社 区 会 堂  

 
1 6 0 元  

灯 光 控 制  2 1 元  
  

 

租 用 场 地 的 团 体 ／ 机 构

需 自 备 扩 音 系 统 及 自 聘

技 术 员 操 纵 灯 光 控 制

板 ， 并 需 自 行 安 排 座 位 。

 
如 需 使 用 舞 台 灯 光 ， 应

在 申 请 场 地 表 格 内 注 明

（ 收 费 见 左 列 ） 。  
 
椅 子 可 免 费 借 用 ， 但 须

在 申 请 场 地 表 格 内 列 明

数 量 。  

化 妆 室  

男 化 妆 室 与 女 化 妆 室 的 每 小 时 收

费 均 为 8 . 5 元 。  
如 需 使 用 空 气 调 节 ， 男 化 妆 室 与

女 化 妆 室 均 会 每 小 时 另 收 9 元 。  

如 需 使 用 化 妆 室 ， 应 在

申 请 场 地 表 格 内 注 明

（ 收 费 见 左 列 ） 。  

会 议 室  
每 小 时 5 1 元 ；如 需 使 用 空 气 调 节 ，

每 小 时 需 另 收 1 2 元 。  
供 应 枱 、 椅 子 及 白 板 。  

活 动 室  
每 小 时 5 3 元 ；如 需 使 用 空 气 调 节 ，

每 小 时 需 另 收 1 3 元 。  
供 应 枱 、 椅 子 及 白 板 。  

* 为避免对正在筹备活动的机构造成不便，本处会就新收费作出一次性过渡安排，凡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或以前已向本处提交的申请，即使租用设施的日期为 2025 年 3 月 1 日

或之后，仍会沿用现有收费。 


